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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

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在银广夏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银广夏拥有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参与银广夏重整的结果。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

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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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宁东铁路、信息披露

义务人、承诺人、本

公司、公司 

指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ST 广夏、

银广夏 

指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治区国资委 指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宁夏国投 指 宁夏国有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神华宁煤 指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信达资产 指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华电国际 指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能源铝业 指 中电投宁夏青铜峡能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神华集团 指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神华 指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指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银川中院 指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重整计划》 指 银川中院批准的《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计划》 

《民事裁定书》(2-4) 指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银民破字第 2-4 号《民

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2-8) 指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银民破字第 2-8 号《民

事裁定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根据银川中院裁定及《重整计划》，宁东铁路从银广

夏重整专用账户受让出资人调整的股份，受让完成

后，宁东铁路成为银广夏第一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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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35 号）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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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168号 C 座办公楼 

注册资本：33.3亿元（新增资 3.3亿元暂未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法定代表人：鲍金全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640000000001154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国税税务登记证号码：640104715019549 

地税税务登记证号码：640109715019549 

经营范围：铁路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仓储和物流、机电和车辆维修、酒店管

理（以上经营范围需经审批和许可的，凭审批手续和许可证经营）,酒店、住宿、

餐饮、娱乐（限分支机构经营）。 

（二）主要业务及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宁东铁路主要从事国家级能源基地─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地方铁路建设和运营

管理、仓储和物流服务等业务。 

根据信永中和 XYZH/2010YCA1198 号审计报告，宁东铁路最近三年经审计的

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数）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1年 12月 31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046,643,204.81 3,659,796,038.51 2,948,858,965.95 

负债总额 766,888,976.61 440,790,581.50 200,505,800.9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79,754,228.20 3,219,005,457.01 2,748,353,165.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3,279,754,228.20 3,219,005,457.01 2,748,353,165.05 

资产负债率（%） 18.95% 12.04% 6.80% 

项目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营业收入 700,069,812.75 573,259,306.90 424,362,157.47 

营业利润 303,506,912.89 196,001,176.86 41,973,2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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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291,287,300.03 193,433,870.71 40,847,964.53 

净利润 221,040,939.67 162,460,791.71 21,936,785.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221,040,939.67 162,460,791.71 21,936,785.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0% 5.44% 0.8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一）股权结构 

1、关于增资导致的股权变动 

2012年1月5日，宁东铁路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通过了同比例增资议案，各股东以现金方式按原出资额的11%即3.3亿元同比

例增资。由于其他股东放弃认购，所以全部由宁夏国投认购。增资后宁东铁路注册

资本变更为33.3亿元，目前正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1）宁东铁路增资前的股权结构图： 

中国神华
 

华电国际 
 

神华宁煤
 

宁夏国投
 

宁夏能源铝业 
 

信达资产  
 

宁东铁路
 

10% 39.5% 5% 10% 30.5%

自治区国资委 
 

23.95%

5%

100%49%

神华集团
 

51%72.96%

 

（2）宁东铁路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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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
 

华电国际 
 

神华宁煤
 

宁夏国投
 

宁夏能源铝业 
 

信达资产  
 

宁东铁路
 

9.01% 35.59% 14.41% 9.01% 27.48%

自治区国资委 
 

23.95%

4.50%

100%49%

神华集团
 

51%72.96%

  2、关于股权转让导致的股权变动 

2012年1月5日，宁东铁路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通过了股权转让议案，神华宁煤、中国神华同意将其持有的宁东铁路部分股

权转让给宁夏国投及其全资子公司，转让后神华集团及中国神华合计持股比例不超

过5%。 

转让后，宁东铁路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神华集团及中
国神华

 

华电国际 
 

宁夏国投
 

宁夏能源铝业 
 

信达资产  
 

宁东铁路
 

9.01% 不低于49.5% 27.48%

自治区国资委 
 

23.95%

不超过5%

100%

9.01%

     

  

由于目前神华集团、神华宁煤及中国神华暂未与宁夏国投确定最终的股权比

例，故上图不能确定最终相关各方的持股比例；同时，由于上述股权转让需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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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履行相关的决策审批程序，故是否获得最终审批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若完成上述股权转让，宁东铁路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宁夏国投。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及第一大股东基本情况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自治区国资委，股权未完成过户前，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依

然为神华宁煤。 

认定自治区国资委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理由如下： 

1、 目前宁东铁路已通过股东大会决议，会议一致同意宁夏国投受让神华宁煤

所持宁东铁路股权，受让完成后，宁夏国投持有宁东铁路的股权比例将不低于

49.5%，成为宁东铁路的控股股东。 

2、 根据宁煤集团 2012 年 1 月 18 日出具的托管函，为了推进宁东铁路借壳上

市进程，在完成股权转让前，将宁煤集团持有的宁东铁路相关股权托管给宁夏国投，

由宁夏国投行使在宁东铁路的股东权利。 

故根据上述事宜可以认定自治区国资委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1、自治区国资委介绍 

自治区国资委系自治区人民政府直属正厅级特设机构，其主要职责为根据宁夏

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权，依照《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

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对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监督，加

强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指导所监管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重组，推进所监

管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参与指导所监管企业直接融

资工作；推动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自治区国资委的监管范围是纳入

自治区财政预算管理的区属企业的国有资产。 

2、神华宁煤介绍 

企业名称：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银川市北京中路168号 

主要办公地点：银川市北京中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王俭 

注册资本（元）：10,030,466,400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28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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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注册号：640000000004415 

国税税务登记证号码：649602735972927 

地税税务登记证号码：640181735972927 

经营范围：煤炭洗选加工、煤炭销售、煤炭制品及深加工、进出口业务、对外

经济合作、化工建材、物资供销、房屋租赁、农林开发。（以下范围由分公司凭经

营审批的许可和资质经营）煤炭开采、矿井建设、煤田灭火、供水、供电、物业管

理、汽车运输、矿山救护、机械制造、餐饮、住宿。 

神华宁煤共有二级生产经营单位44个，其中煤炭生产单位15个，洗煤厂3个，

矿井建设筹建单位7个，其他单位19个。整个集团现有从业人员5万余人，经营范围

涉及煤炭开采及洗选、煤炭深加工、煤化工、电力、房地产开发等。目前煤炭生产

能力达到6,000万吨/年，生产在建规模超过了1亿吨。2011年度，神华宁煤完成原

煤产量7,013万吨，销售商品煤6,620万吨，实现营业收入271亿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第一大股东下属的核心企业及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

主营业务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第一大股东神华宁煤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核心

业务，主要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能源工程有

限公司 
资产经营管理、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咨询服务 

宁夏亘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房屋租赁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灵州建井工

程有限公司 
矿井建筑安装 

宁夏保能煤田灭火工程有限公

司 
煤田灭火工程 

天长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民爆器材制品生产、加工、销售 

宁夏石嘴山兴达工贸有限公司 生产加工、商贸、餐饮、住宿服务 

太西炭基工业有限公司 

火力发电、销售、粉煤灰新型（环保）材料，

碳素制品的生产、销售、热力供应，碳化硅的

生产、加工、销售 

宁夏太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水泥制造 

红石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筹建 

宁夏灵信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活性炭生产  销售  煤炭深加工 

宁夏磁窑堡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开采、销售、汽车运输、餐饮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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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建筑安装工程 

宁夏太阳神大酒店有限公司 涉外旅游饭店的经营管理等 

宁夏石炭井焦煤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开采、洗选加工、销售 

神华宁煤集团大石头煤业有限

公司 
煤矿筹建 

内蒙古维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前期筹建 

宁夏宁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的生产、销售；粉煤灰综合利用；电厂、

煤矿的筹建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铁路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及物流服务 

中联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 、焦炭、机械设备、化工轻工材料 

北京宁夏大厦 住宿、餐饮、批发零售 

太中银铁路有限公司 太中铁路建设和客货运输 

宁夏安泰新能源股份有限责任

公司 
煤层气发电、销售 

本溪北营钢铁集团公司 黑色金属冶炼销售 

杭州梅苑股份有限公司 宾馆、旅游、餐饮及有关服务 

海原县农村信用社 办理存款、贷款、票据贴现、个人储蓄 

北京杰斯菲克气化技术有限公

司 
研究与开发煤气化技术 

宁夏银行 信贷、担保等金融业务 

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工业和城镇供水、污水处理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和参股企业及主营业务 

宁东铁路拥有全资子公司宁东铁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300

万元。因该公司难以申请到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自2009年成立以来一直未开展业务，

宁东铁路拟注销该公司。 

另外，宁东铁路参股太中银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为1.7亿元，持股比例

1.56%。太中银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8.8159亿元，主营业务为太中银铁路

的建设和客货运输。目前宁东铁路拟中止对太中银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相关

手续正在办理中。 

 

三、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行政处

罚的说明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已出具相关书面文件，声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近五年内未受过任何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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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处罚，亦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职务 

1 鲍金全 男 中国 银川 否 董事长 

2 邹嘉宏 男 中国 银川 否 副董事长 

3 樊永宁 男 中国 银川 否 副董事长 

4 柏 青 男 中国 银川 否 董事、总经理 

5 孟 虎 男 中国 银川 否 董事、副总经理 

6 段喜民 男 中国 银川 否 董 事 

7 赵明杰 男 中国 银川 否 董 事 

8 王 青 男 中国 北京 否 董 事 

9 韩鹏飞 男 中国 银川 否 董 事 

10 胡雪梅 女 中国 北京 否 董 事 

11 张建勋 男 中国 银川 否 职工董事 

12 辛万社 男 中国 银川 否 监事会主席 

13 王春霞 女 中国 银川 否 监 事 

14 王孝志 男 中国 北京 否 监 事 

15 王军朝 男 中国 银川 否 职工监事 

16 邹 浩 男 中国 银川 否 职工监事 

17 李银山 男 中国 银川 否 副总经理 

18 代 钢 男 中国 银川 否 总会计师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第一大股东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公司及第一大股东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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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决定与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公司通过本次权益变动成为银广夏第一大股东之后，可以取得一个新

的资本平台，有利于本公司通过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做大做强现有主业，

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本公司通过本次权益变动成为银广夏第一大股东之后，将积极配合管理

人执行《重整计划》及后续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通过对银广夏的重大资产重组，有

利于解决银广夏当前的财务困境，优化业务结构，增强运营能力、持续盈利能力与

市场竞争力，恢复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功能，有利于银广夏的长远持续发展，符合银

广夏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程序和时间 

2011 年 12 月 8 日，银川中院作出（2010）银民破字第 2-4 号《民事裁定书》，

批准了《重整计划》；  

2011 年 1 月 5 日，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

本公司受让银广夏股东让渡的股份； 

2011 年 1 月 5 日，本公司召开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

本公司受让银广夏股东让渡的股份； 

2012 年 1 月 11 日，管理人收到银川中院作出的（2010）银民破字第 2-8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批准本公司受让银广夏股份。 

2012 年 1 月 12 日，自治区国资委出具宁国资发【2012】3 号文件《关于宁夏

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让渡股份的批复》，

同意本公司受让银广夏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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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银广夏全体股东共计让渡 100,430,245 股股份，让渡的股份

由重组方受让。 

根据 2011 年 12 月 26 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证券

过户登记确认书》及《司法过户表》，划转情况如下：已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将银

广夏股东按比例让渡股份中的 82,902,914 股过户至银广夏重整专用账户，因有 5 个

股东账户（5 个股东账户具体情况见“本节/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二）资

产的交付状态及过户移交”所示）共计 17,527,331 股股份被司法冻结、质押或账户

受到限制等原因暂不能过户，管理人正在积极协调解决相关事宜。  

银川中院（2010）银民破字第 2-8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银广夏重整专用账

户中的全部银广夏股票扣划至本公司名下。 

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完成后，本公司持有银广夏 82,902,914 股股份，占银广

夏现有总股本的 12.08%，成为银广夏第一大股东。 

管理人将剩余的 17,527,331 股股份划转至本公司账户后，本公司将持有银广夏

100,430,245 股股份（未计入本公司未来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增持的股份），占银广夏

现有总股本的 14.64%。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银广夏重整和法院裁定的相关情况 

2010 年 1 月 18 日，申请人北京九知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被申请人银广夏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银川中院申请对银广夏重整。 

2010 年 9 月 16 日，银广夏收到银川中院（2010）银民破产字第 2 号民事裁定

书，受理申请人北京九知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银广夏的重整申请，并指

定了公司清算组担任银广夏的管理人，公司被裁定进入重整程序。 

2011年 11月 24日，管理人向银川中院申请批准《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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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2011年 12月 8日，银川中院作出（2010）银民破字第 2-4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批准《重整计划》。《重整计划》相关内容详见银广夏 2011 年 12 月 10 日相关

公告。 

2012 年 1 月 11 日，管理人收到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银民破字第

2-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银广夏重整专用账户中的全部银广夏股票扣划至本公

司名下；冻结未过户至银广夏重整专用账户的 5 个股东账户共计 17,527,331 股股份。 

（二）资产的交付状态及过户移交 

根据 2012 年 1 月 16 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管理人已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将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专用账户中的股份 82,902,914 股过户至本公司账户。  

因有 5 个股东账户共计 17,527,331 股股份被司法冻结、质押或账户受到限制等

原因暂无法过户到银广夏重整专用账户，管理人暂无法将上述 17,527,331 股股份过

户到本公司账户。《民事裁定书》（2-8）已裁定冻结未过户至银广夏重整专用账户

的 5 个股东账户共计 17,527,331 股股份，具体是：浙江长今实业有限公司

17,461,267股（股东代码 0800121210）、宁夏回族自治区计算机技术研究所 56,527

股（股东代码 DDD5500006）、北京南方联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5,949 股（股东代码

0050660341）、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200 股（股

东代码 0689900020）、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388 股

（股东代码 0689900008）。  

实际冻结情况如下：因宁夏回族自治区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所持股票为实物股

票，且该实物股票已被质押，中登公司的系统不能拆分冻结，故银川中院修改协助

执行通知书将宁夏回族自治区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持有银广夏的全部股票即 471,064

股全部冻结；因证券公司的信用账户不能冻结，对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200股、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2,388 股本次不予冻结；对于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 17,461,267 股，北京南

方联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5,949股，已予以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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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份转让限制或承诺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管理人本次划转至本公司账户的 82,902,914

股银广夏股份中 152,741 股为限售流通股，占本次划转总数的 0.18%，分别来自以

下股东： 

股东名称 调整数量（股） 
占限售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性质 

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14,500 74.96% IPO 前发行限售 

浙江华宇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32,241 21.11% 

IPO 前发行限售 

林麟华 3,000 1.96% IPO 前发行限售 

游奕贤 3,000 1.96% IPO 前发行限售 

管理人因执行重整计划持有的标的股份只能用于特定目的，即只能严格按照重

整计划的规定予以处置。在持有全部或部分标的股份期间，管理人并非标的股份的

实际权利人，故不行使标的股份所对应的公司股东的财产权利和身份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表决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本公司受让管理人重整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后，

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行使标的股份所对应的公司股东的财产权利和身份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 

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受让的股份自管理人重整专用账户过户给本公司账户之日

起 12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17 

 

第四节  资金来源 

 

一、资金总额 

根据银川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本公司受让股份须依照管理人的要

求按时提供3.2亿元资金。 

 

二、 资金来源 

本次受让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本公司自有资金。 

 

三、 支付方式 

本公司已向管理人账户足额支付3.2亿元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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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十二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管理人将未过户至银广夏重整专用账户的

17,527,331股银广夏股份划尽快转至本公司名下。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参与银广夏重大资产重组，通过定向增发

等方式向银广夏注入净资产评估值不低于40亿元的优质资产，使银广夏恢复持

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若今后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改变或调整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仍旧处于停顿状态。若后续通

过参与重大资产重组，向银广夏注入铁路运输业务与资产，则上市公司的主营

业务将调整为铁路开发建设与经营管理、仓储和物流服务等。 

 

三、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负债的处置或其他类似重大决策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拟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启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程序，恢复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四、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鉴于银广夏董事会、监事会任届早已到期，因此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尽快完成换届工作，新一届董事、监事的

产生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办理，并及

时进行信息披露。 

本公司与银广夏其他股东之间就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

免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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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和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对上

市公司章程进行调整、修订，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 

 

六、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及其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的重组进程，严格按照《劳

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对银广夏职工妥善安置，

维护职工的就业、医疗、保险等合法权益。 

 

七、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暂无对银广夏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若

以后拟对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

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按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严格遵照证

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根据后续业务发展的需要，提议对上

市公司的组织机构进行合理调整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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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系本公司参与银广夏重整而取得银广夏的权益。本次权益变动

完成后，本公司成为银广夏第一大股东。根据本公司出具的“保持上市公司独立

性”承诺函，本公司将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方面与银广夏保持独立，

内容如下： 

（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

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承诺人及其第一大股东、全资附

属企业、控股公司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 

2、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承诺人之间完全独立。 

3、承诺人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

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和相关的独立完整的资产。 

2、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承诺人占用的情形。 

3、保证上市公司的住所独立于承诺人。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

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2、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承诺人共用银行账户。 

3、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承诺人及其第一大股东、全资附属企业、

控股公司兼职。 

4、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5、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承诺人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

用。 

（四）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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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

机构。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

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保证承诺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

预。 

3、保证承诺人及其全资、控股公司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具有实质性竞争的

业务。 

4、保证尽量减少承诺人及其第一大股东、全资、控股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

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

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 

 

二、同业竞争及相关解决措施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同业竞争情况的说

明 

本次权益变动前和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企业之

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为避免将来产生同业竞争采取的承诺和措施 

为避免将来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本公司承诺： 

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不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本公

司将对其他控股、实际控制的企业进行监督，并行使必要的权力，促使其遵守

本承诺。本公司及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

接地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2、在上市公司审议是否与本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本

公司承诺，将按规定进行回避，不参与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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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上市公司认定本公司或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

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则本公司将在上市公司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

求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如上市公司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则本

公司应无条件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

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上市公司。 

4、本公司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及《公司章程》

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关联交易情况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交易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本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本公司披露

的主营业务调整计划和资产重组计划（详见本报告书“第五节后续计划”相关

内容），若上述计划得以实施，将可能构成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与上市公司

之间的关联交易。 

（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和措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针对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可能发生的

关联交易，本公司已承诺： 

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

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

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

务。 

2、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尽量减少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

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本公司和上市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

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

来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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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与银广夏及其子公司进行合计金额高于人民币3,000万元或高于银

广夏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交易（前述交易已按累计金额

计算）。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与银广夏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5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类

似的安排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拟更换的银广夏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其他

类似的安排。 

 

四、其他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事项以外，本公司及本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银广夏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

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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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自银广夏股票最近一次停牌之日起（2010年11月4日）前6个月内

（2010年5月3日至2010年11月3日)，本公司不存在买卖银广夏上市挂牌交易股票

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

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自银广夏股票最近一次停牌之日起（2010年11月4日）前6个月内

（2010年5月3日至2010年11月3日)，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述

人员的直系亲属存在部分人员买卖银广夏上市挂牌交易股票的情况。具体情况如

下： 

本公司副董事长邹嘉宏于2010年10月12日买入*ST广夏股票1,000股，买入价

5.5元/股，重整过程中已让渡120股，目前股票余额为880股。 

邹嘉宏已郑重承诺：本人在银广夏最近一次停牌日前，没有参与宁夏宁东铁

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收购的任何工作，因此对上述事宜的具体方案、项目进展和

其他相关信息没有了解。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上述事宜的内幕信息。

本人自愿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将上述交易*ST广夏股票已获得的收益全额上交给

*ST广夏。 

银广夏管理人经核查，宁东铁路副董事长邹嘉宏先生，在银广夏最近一次停

牌日前，没有参与宁东铁路本次受让银广夏股票的任何工作，对上述事宜的具体

方案、项目进展和其他相关信息没有了解。故此人不属于内幕知情人，其所购买

银广夏股票行为不属于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股票行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及经办人员买卖上市公司

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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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自查，自银广夏股票最近一次停牌之日起（2010 年 11 月 4 日）前 6 个

月内（2010 年 5 月 3 日至 2010 年 11 月 3 日)，本公司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信永

中和及其经办人员不存在买卖银广夏上市挂牌交易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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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根据信永中和 XYZH/2010YCA1198 号审计报告，宁东铁路 2009 年 12 月

3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09 年度、2010

年度、2011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1年 12月 31 日 2010年 12月 31日 2009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3,128,213.58 146,183,405.35 227,307,520.28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 - - 

    应收账款 39,257,933.90 34,470,261.40 25,522,838.60 

    预付款项 118,460,634.81 148,123,828.19 136,073,823.63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 - - 

    应收股利 - - - 

    其他应收款 1,859,717.20 394,468.05 812,960.4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35,738,831.47 11,234,424.71 18,006,811.6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 4,400.00 - 

流动资产合计 238,445,330.96 340,410,787.70 407,723,954.60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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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170,000,000.00 170,000,000.00 - 

    投资性房地产 11,241,727.09 11,839,874.29 - 

    固定资产 2,328,838,254.97 1,604,031,972.82 925,664,855.74 

    在建工程 915,510,580.67 1,150,219,374.08 1,237,142,994.23 

    工程物资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376,843,102.18 379,034,080.55 378,191,286.71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5,764,208.94 4,259,949.07 135,874.67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3,808,197,873.85 3,319,385,250.81 2,541,135,011.35 

资产总计 4,046,643,204.81 3,659,796,038.51 2,948,858,965.9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 -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应付票据 - - - 

    应付账款 104,803,430.56 82,442,768.09 106,886,410.30 

    预收款项 18,567,633.85 8,034,938.12 972,695.5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699,609.24 2,589,910.33 1,687,309.45 

    应交税费 45,980,413.49 27,530,190.78 18,179,1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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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利息 - - - 

    应付股利 160,292,168.48 - - 

    其他应付款 34,545,720.99 50,192,774.18 72,780,232.61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 

    其他流动负债 - - - 

流动负债合计 366,888,976.61 170,790,581.50 200,505,800.9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400,000,000.00 270,000,000.00 - 

    应付债券 - - - 

    长期应付款 - - - 

    专项应付款 - - - 

    预计负债 -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400,000,000.00 270,000,000.00 - 

负 债 合 计 766,888,976.61 440,790,581.50 200,505,800.90 

股东权益：       

    股本 3,000,000,000.00 3,000,000,000.00 2,692,047,435.67 

    资本公积 238,935.92 238,935.92 - 

    减：库存股 - - - 

    专项储备 - - - 

    盈余公积 44,102,550.28 21,905,409.74 5,633,138.72 

    一般风险准备 - - - 

    未分配利润 235,412,742.00 196,861,111.35 50,672,590.66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3,279,754,228.20 3,219,005,457.01 2,748,353,165.05 

    少数股东权益 - - - 

股东权益合计 3,279,754,228.20 3,219,005,457.01 2,748,353,165.05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4,046,643,204.81 3,659,796,038.51 2,948,858,96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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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1年度 2010年度 2009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700,069,812.75 573,259,306.90 424,362,157.47 

    其中:营业收入 700,069,812.75 573,259,306.90 424,362,157.47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96,562,899.86 377,258,130.04 382,388,892.39 

   其中：营业成本 306,617,644.45 296,908,360.44 333,005,919.87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

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24,207,993.79 19,350,300.66 14,296,843.45 

         销售费用 2,173,241.29 1,199,923.91 - 

         管理费用 64,777,262.27 63,358,704.16 44,263,957.41 

         财务费用 -1,352,008.18 -3,817,242.00 -7,512,205.97 

         资产减值损失 138,766.24 258,082.87 -1,665,622.37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

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303,506,912.89 196,001,176.86 41,973,265.08 

    加：营业外收入 4,665,496.19 562,109.60 42,5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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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营业外支出 16,885,109.05 3,129,415.75 1,167,884.76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

损失 
- -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291,287,300.03 193,433,870.71 40,847,964.53 

    减：所得税费用 70,246,360.36 30,973,079.00 18,911,178.6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221,040,939.67 162,460,791.71 21,936,785.9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1,040,939.67 162,460,791.71 21,936,785.90 

    少数股东损益 - - -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737 0.0571 0.008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737 0.0571 0.0081 

七、其他综合收益  - - - 

八、综合收益总额 221,040,939.67 162,460,791.71 21,936,785.9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221,040,939.67 162,460,791.71 21,936,785.9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 - -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1年度 2010年度 2009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704,165,071.00 571,630,027.48 420,948,262.59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

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

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

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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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

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4,397,345.37 10,165,351.84 23,635,023.1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08,562,416.37 581,795,379.32 444,583,285.7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128,156,900.91 231,060,267.10 139,765,424.57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

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

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

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92,758,714.08 75,532,352.17 67,288,176.58 

      支付的各项税费 79,742,926.11 46,283,493.48 18,990,071.3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17,909,696.67 14,111,731.75 9,906,623.6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8,568,237.77 366,987,844.50 235,950,296.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9,994,178.60 214,807,534.82 208,632,989.5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 - 

      处置固定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78,932.50 419,070.80 89,942.4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的现金净额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8,932.50 419,070.80 89,942.4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91,562,814.11 649,947,137.99 666,890,211.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 170,000,000.00 -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支付的现金净额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10,00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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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01,562,814.11 819,947,137.99 666,890,211.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1,483,881.61 -819,528,067.19 -666,800,268.6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256,483,188.95 -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50,000,000.00 270,010,000.00 -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0,000,000.00 526,493,188.95 -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20,000,000.00 10,000.00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

支付的现金 
21,565,488.76 2,886,771.51 -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1,565,488.76 2,896,771.51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434,511.24 523,596,417.44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3,055,191.77 -81,124,114.93 -458,167,279.0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6,183,405.35 227,307,520.28 685,474,799.3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3,128,213.58 146,183,405.35 227,307,5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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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关于公司是否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负有到期

未清偿的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数额较大的债务的情形，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行

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最近三年也没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不存

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其他重大信息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有关信息进了如

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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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鲍金全 

 

日期：2012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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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1. 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2.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复印件 

3.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受让银广夏股份的董事会决议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受让银广夏股份的股东大会决议 

5.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6.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银民破字第 2-4、2-8 号《民事裁定书》 

7. 自治区国资委《关于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广夏（银川）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让渡股份的批复》（宁国资发（2012）号） 

8.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自查报告 

9.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10.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11.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12.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以及重大诉讼情况的说明 

13.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

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14.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15. 信永中和出具的《关于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

专项说明》 

16. 信永中和及相关人员自查报告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备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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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所在地 

银川市 

股票简称 
*ST 广夏 股票代码 000557 

信息披露 

义务人名称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址 

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168

号 C 座办公楼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

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 

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对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持股 5%以

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拥有境

内、外两个以

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无                  持股比例： /                            

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82,902,914 股      变动比例：+12.08%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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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

办法》第六条规

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

购办法》第五十

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

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声明放

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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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系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章页]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鲍金全 

日期：2012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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